
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

附件 6

品
竞赛“揭榜挂帅”专项赛参赛指引

一、办赛理念

“揭榜挂帅”专项赛崇尚“英雄不论出处，谁有本事谁

揭榜”，秉承“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、以竞争协同机制为

手段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”的思路，聚焦“卡脖子”技

术，瞄准社会重大课题及现实问题等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，

以“政企发榜、竞争揭榜、开榜签约”的方式，由政府、企

业等单位提需求出题，组委会面向高校广发“英雄帖”，学

生团队打擂揭榜。

“揭榜挂帅”专项赛坚持向中央部委、地方政府、行业

协会、科研机构、企事业单位等公开征集榜单，架设政企校

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桥梁；坚持聚焦“卡脖子”技术，解决实

际问题，构筑大学生投身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阵地；坚持

不唯地域、不唯学校、一视同仁、唯才是用，拓展大学生公

平展示才华的舞台；坚持团队合作、协同创新、敢于亮剑、

攻坚克难，搭建培养磨砺大学生科技自立自强精神的擂台。

二、参赛对象

2023 年 6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

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（不含在职研



究生）均可申报作品参赛，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均可，每

个团队不超过 10人，每件作品可由不超过 3名教师指导完成。

可以跨专业、跨校、跨地域组队。每件作品仅由 1 所高校推

报。

每个学校选送参加专项赛的作品数不设限制，但同一作

品不得同时参加主体赛事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、哲学社会科

学类调查报告、科技发明制作作品评比。

三、赛程安排

（一）征榜

2022 年 12 月，面向中央部委、地方政府、行业协会、科

研机构、企事业单位等广泛征集选题（数量不限）。出题方

根据实际需求，向组委会提交选题。选题应聚焦科技发展前

沿和关键核心技术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课题和现实问

题，具备科研攻关条件，具有实际应用价值。出题方应为赛

事组织提供必要支持，为学生攻关答题提供必需保障，可为

获奖团队提供有吸引力的奖励措施（如奖金、实习就业、实

践调研、产教融合等），引领鼓励更多学科背景学生想参与、

能攻关、做出彩。组委会综合专家意见，进行严格评估，择

优确定比赛榜单。

（二）发榜

2023 年 1 月，组委会公布竞赛榜单，面向全国高校学生

广发“英雄帖”。各省级团委“挑战杯”竞赛组织协调委员



会和高校“挑战杯”竞赛组织协调机构广泛宣传、组织发动，

鼓励学生团队参与揭榜答题。

（三）竞榜

2023 年 1 月-2023 年 6 月，各参赛团队选择榜单中的题

目开展科研攻关。各高校“挑战杯”竞赛组织协调机构要积

极组织学生参赛，安排有关老师给予指导，为参赛团队提供

支持保障。6 月 15 日前，向组委会提交作品。

（四）评榜

2023 年 7 月-8 月，组委会和出题方共同开展初评和复评。

每个选题原则上分别评出特等奖 5 个，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。

获得特等奖的团队晋级最终“擂台赛”。

（五）夺榜

2023 年 8 月-10 月，每个选题晋级团队完善作品，冲刺

攻关准备争夺“擂主”。各出题方安排专门团队提供帮助和

指导。在“挑战杯”终审决赛期间，举办“擂台赛”决出最

终“擂主”。通过现场展示和答辩，对榜单的每个选题原则

上评出 1 个“擂主”。出题方与“擂主”团队现场签约并给

予奖励。

四、评审事项

组委会统筹协调出题单位和有关方面专家共同开展评审

工作。评审侧重考量作品的契合度和完成度，项目方案的创

新性、科学性、可行性，项目团队协作情况等。



五、奖项设置

1.每个发榜题目分别根据申报数量原则上设5个特等奖，

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。原则上每个选题决出 1 个“擂主”。

获奖团队可获得由组委会和出题方提供的相关奖励。

2.将“揭榜挂帅”获奖情况按照适当分值计入第十八届

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学校团体总分

（以后续发布的本届“挑战杯”竞赛章程为准），鼓励更广

地域、更多省份、更多高校的学子积极参与。


